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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

文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桂人社发〔2021〕24号 

 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高 2021年 
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

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 

为贯彻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

整机制，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，以更高标准

民生保障献礼建党百年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自 2021年

7月 1日起，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基础养老金标准。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标准、时间和范围 

（一）提高标准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基础养老金

最低标准从原来的每人每月 121元提高至每人每月 131元，即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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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10 元。65 周岁以上参保人员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相应提高至

每人每月 136元。 

（二）实施时间和范围。从 2021年 7月 1日起，所有符合城

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员，按照增加的标准

相应提高基础养老金待遇。 

二、资金来源 

本次提高的自治区基础养老金，所需资金由自治区与设区市

按 6:4比例承担，自治区与县（市）按 8:2比例承担。本次提高

的基础养老金，不得冲抵或替代各地自行提高的基础养老金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及时修改信息系统参数。各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经办机构要及时核对修改业务信息系统的参数。自治区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厅将于 2021年 6月 28日统一修改系统待遇参数并调试

“待遇发放”模块。各地要仔细核对系统参数，对城乡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的信息数据、发放金额进行核查比对，确

保不重不漏，计算准确。 

（二）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到位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要按规定的标准、时间和范围要求，确定应发人员、正常发放人

员和相应资金额度，于 2021年 7月 30日前按新标准发放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要确保及时足额发放。本次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，是

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重要讲

话精神的具体体现，是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为更好地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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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2021年 6月 23日印发 


